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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

日前，河南郑州遭遇罕见
暴雨，三天降雨量达 617.1 毫
米，相当于以往一年的降雨量。
洪灾期间，大量私家车被冲走或
淹没，造成重大损失。大雨给当
地汽车业带来哪些影响？灾后
大量泡水车该何去何从？中国
城市报记者进行了采访分析。

受损车辆近1/10

根据公安部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7月6日，郑州市机动
车保有量为490万辆，位于全国
前六。

在“7·20”特大暴雨灾害
中，众多机动车受损严重。河南
省汽车行业商会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7月30日，暴雨导致郑州
40万辆机动车因灾受损，占到
总保有量的近十分之一。

7月20日下午，家住郑州市
嵩山北路的徐明启注视着窗外
的大雨，此时积水量远超寻常，
让他已经看不到路上的斑马线。

“当时地下车库出口的积水
已经有三四十公分高了，我担心
会往地库倒灌，于是赶忙下楼挪
车。”徐明启告诉记者，当自己和
家人赶到地下车库负二层时，积

水已经没过脚踝，负三层已经全
部淹没。当徐明启将汽车开到
地面并找到车位时，积水已经开
始往地库倒灌。随后两天内，由
于停电且楼层较高，徐明启并未
去查看车辆。

“积水退去后，我急忙去查
看车子，虽然SUV底盘高，但车
内还是被淹了几公分，我就没敢
启动，赶紧联系4S店维修。”徐
明启表示，4S店另外租下两个库
房，停放了超过500辆受灾车
辆，自己的车子于7月22日拖到
4S店，一直等到8月2日才维修
完成，前后有十天没法用车，给
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

徐明启的遭遇并非个例。
截至目前，河南当地仍有大量受
灾车辆等待维修。洪水退去后，
郑州市区的救援拖车几乎24小
时昼夜不停参与拖车，4S店门口
等待维修的车辆排起长龙。郑
州某4S店负责人元先生告诉记
者，雨停后，店内员工加班加点，
几乎24小时不停工。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
长罗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受灾的不仅是在用车辆，在
售车辆也遭遇巨大损失。“要看
经销商在库存期间有没有上相
应的保险，如果没有可能就损失
比较大。”

据元先生透露，店里尚未
售出的车辆是没有上涉水险的，
怎么理赔还得看保险公司说法，
具体损失尚未统计完成。

车险理赔超九成

雨灾过后，车险理赔成为
保险业理赔的重点。

根据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披
露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28日，
河南保险业共接到车险报案
22.64 万件，估损 64.12 亿元。
来自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数据
显示，截至7月28日，暴雨灾害
共受理理赔18万余件，其中车
险占比近95%，数据仍在攀升。

“2020年8月，我的车险到
期需要重买，但我只买了一般的
车险，没有购买涉水险，所以这
次只能自费修车。”徐明启向记
者透露，车子的电源模块和安全
气囊电路板被泡坏，最终维修花
费大约4000元。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郑州城市暴雨灾害
中，私家车损失往往较为严重，
而许多人并没有购买相关险种
的意识。因此，车险综合改革给
消费者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按照新版商车险规定，

2020年9月19日之后购买的
车险，涉水险已经列入了车损险
中，但许多消费者对于理赔流程
和定损核赔等问题并不熟悉。
对此，7月27日，河南银保监局
指导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布
了《车险暴雨灾害理赔常见问题
问答》，帮助指导消费者维护自
身权益。

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表
示，车主遭遇水淹车辆的情况，
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告知车
辆位置及水淹的程度，可以简单
拍摄几张车辆水淹的照片，以备
后期确定损失程度时使用，在
保险公司正式答复前不要私自
启动车辆。保险公司核定车辆
损失金额后，车主无需垫付修车
款。如果车子被冲走了，应首先
向保险公司报案，待水势退去后
再第一时间寻找车辆。如果实
在找不到车辆，可以找警方出具
证明，保险公司再做赔付。

有消费者表示，如果只购
买车损险，没有涉水险是否可以
赔付？对此，河南省保险行业协
会回应称，2020年9月19日前
购买保单，如只购买车损险，未
购买涉水险，则因涉水造成发动
机损坏将视情况赔付。2020年
9月19日全国实行车险综合改
革后，车损险包含发动机涉水

险，购买车损险即可正常理赔。

购买泡水车须谨慎

近日，据相关媒体报道，水
灾后，许多二手车商纷纷前往
郑州等地大量收购泡水车。

罗磊表示，泡水车如果是
全损，保险公司是有处置权的，
相当于保险公司把这辆车买下
来后，再由相关企业进行修复、
转售，价格一般不高。

记者注意到，在二手车平台
上也出现大量“河南泡水车”的
踪迹，专门从事二手车拍卖、事
故车拍卖、拆解车拍卖的博车网
便是其中之一。该公司从郑州、
新乡等地收购大量水淹车，并在
官网拍卖，价格从数百元到数万
元不等。业内人士表示，海量泡
水车有可能通过多种方式进入
二手车市场，继而散布到全国。

“泡水车的收购价格较低，
中间有很大的利润。”崔东树表
示，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检查和
处理，这些车辆到外地去可能就
成为正常车辆销售，会给消费者
带来使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泡水
车的鉴定标准目前仍未完善。
2013年底，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标准委发布了《二手车鉴定
评估技术规范》，要求二手车鉴
定评估中需评估是否有水泡痕
迹，然而并未制定鉴定评估标
准等关键环节的规范。

罗磊表示，许多企业在运
营过程中探索出了一些标准。
例如根据泡水的高度、深浅进行
鉴定，但相关行业标准仍需形成
规范文件。消费者面对泡水车
时一定要谨慎，如果遇到隐瞒事
故，价格却是好车价格，消费者
一定要及时维权。

记者注意到，价格低廉的
泡水车在平台上极受欢迎，但也
有许多消费者表示质疑。徐明
启认为，车子泡水后，非专业人
员根本无法了解真实车况，因此
自己不会考虑购买泡水车。北
京市民冯女士的车子也遭遇过
泡水事故。“修好后车子经常在
半路出故障，最终只能卖掉，价
格再低也不想开泡水车。”

暴雨致汽车受损暴雨致汽车受损，，泡水车何去何从泡水车何去何从

■中国城市报记者 马 源

7月29日，北京市第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听取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
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草案）》），《条例（草案）》
进一步明确了发卡单位和消费
者的权利和义务，清晰界定了
发卡单位在预付卡发放和消费
者使用过程中的侵权问题。

《条例（草案）》规定，任何
发卡单位应当如实、准确、全面
地向消费者介绍单用途预付卡
所兑付的商品以及服务内容、

数量和质量、余额退回、风险警
示、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信
息；单用途预付卡设定有效期
的，以书面形式向消费者作专
门提示。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
单用途预付卡；单用途预付卡
余额不足以兑付单次最低消费
项目，且消费者要求退回余额
的，要将余额退回。同时，“办
卡缴费概不退回”“单用途预付
卡丢失、损毁概不补办”“解释
权或者最终解释权归发卡单位
所有”等“霸王条款”或将无效。

《条例（草案）》还为“商家
跑路”打了“预防针”，若发卡单

位出现注销、停业等情形导致
单用途预付卡无法兑付的，应
当及时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消费者，
并在经营场所或者其网页的显
著位置发布公告。消费者要求
退卡的，发卡单位应当一次性
退回预收资金余额。

为了更好地预防消费者冲
动消费，《条例（草案）》还设置
了“7天冷静期”，即消费者自购
买单用途预付卡之日起7日内未
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有权要
求发卡单位退卡，发卡单位应
当一次性全额退回预收资金。

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蓓蓓表示，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比，
《条例（草案）》通过“总则”“合
同”“权利义务”“备案与资金安
全”“法律责任”“附则”六个方
面构建了单用途预付卡纠纷预
防和化解机制，回应了消费者
投诉反映集中的“退费难”“维
权举证难”、商家“关门跑路”等
问题。但她同时指出，《条例
（草案）》与《民法典》等法律相
比，层级较低，且存在交叉竞合
关系，在使用具体条款时，关于
单用途预付卡的使用规范、法

律监管、消费者维权等相关规
定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关于单
用途预付卡乱象的监管依据散
见于不同法规、规章、政策和文
件中，若发生纠纷难免会出现
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
执法人员无所适从。

对此，李蓓蓓建议，相关监
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消费者投
诉渠道，在行政执法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从公开监管信息、落实
备案管理、加强日常宣传、规范
资金存管、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等
方面规范单用途预付卡市场主
体行为，提高市场监管效率。

“开卡后不得退费”等条款被宣告失效

1212——1717岁人群新冠岁人群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启动疫苗接种工作启动

8月5日，在北京海淀区学院

路街道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种专

场上，医护人员为12至 17岁青

少年接种新冠疫苗。日前，为加

强疫情防控，加快构建免疫屏

障，我国部分地区采取分阶段、

分年龄、分批次的方式，稳妥有

序地推进12至17岁年龄段人群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